DPEX       

               WORLDWIDE

TO：                 ATTN：               FAX：               
本公司受託運人                    委託運送貨物地點為          ，託運單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託運貨品內容為             ，貨品價值          元 每公斤運費為每公斤新台幣         元。
雙方言明運送條件如下：

1．易碎﹑易損貨品（如玻璃、陶瓷）應由託運人自行加強包裝,運送途中發生毀損，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，但仍須付運費。

2．運送途中如發生貨品喪失、遺失、毀損、遭扣關無法提出任何索賠或糾紛，除不計此件運費外，另按運費之二倍金額賠償，絕無異議。如部份遺失、扣關，則按已送達與未送達重量分別計算運費。(出貨前未提供批文報關者，同意委託本公司代辦必要之手續，而海關有權決定放行或扣關)

3．自託運日起，若四週內貨品未提出或送達指定地點，且承運人無法歸還貨品或提出確切之貨品所在，並承諾一週內準確之派送之時間則視為遺失，按運費之二倍賠償。

4．收貨人收到貨時應立即盤點，並與承運人之派送人員核對，如有遺失應當場言
明並告知承運人，否則視為全數安全送達。

	託運人簽名蓋章：
	

	
ＤＰＥＸ業務經辦人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台北市重慶北路三段146號2樓 服務專線：879767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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